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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同一控制下股东非公开协议转让公司股份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2025年5月5日，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航西飞” ）收到

公司股东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航投资” ） 的通知， 中航投资拟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160,136,566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76%）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工业” ）转让（以下简称“本次协议转让” 或“本次权益变

动” ）。

● 本次协议转让前，中航投资直接持有公司160,136,566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76%；中航

工业直接持有公司1,057,055,754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8.01%；中航工业直接或通过下属公司合

计控制公司1,522,571,518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4.75%。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中航投资将不再

持有公司股份，中航工业将直接持有公司1,217,192,320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77%；中航工业

直接或通过下属公司合计控制公司1,522,571,518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4.75%，为公司第一大股

东。

●本次协议转让的受让方系转让方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之间的内部转让，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2025年5月28日，本次协议转让涉及的公司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一、协议转让概述

（一）本次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中航投资与中航工业于2025年5月5日签署了 《资产转让协议》， 中航投资拟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160,136,566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76%）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中航工业，转让价格为

23.81元/股，转让价款为人民币3,812,851,636.46元

本次协议转让前，中航投资直接持有公司160,136,566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76%；中航工业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公司1,057,055,754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8.01%；中航

工业直接或通过下属公司合计控制公司1,522,571,518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4.75%。 本次协议转

让完成后，中航投资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中航工业将直接持有公司1,217,192,320股股份，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43.77%；中航工业直接或通过下属公司合计控制公司1,522,571,518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54.75%，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二）本次协议转让的交易背景和目的

根据中航投资经营需要，经双方友好协商，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将中航投资持有的中航西飞股份

转让给中航工业。

本次协议转让的受让方中航工业为转让方中航投资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同一控

制下股东之间的内部转让，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合计持股数量

和比例发生变化。

（三）2025年5月28日， 上述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过户登记

手续。

二、协议转让双方基本介绍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0173L

3.成立日期：2002年9月4日

4.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四区2号中航资本大厦42层4218室

5.法定代表人：罗继德

6.注册资本：1,202,152.683709万元

7.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

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8.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1 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8,843,099,991.16 73.5604%

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07,427,481.64 16.6986%

3

国同新航（苏州）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501,856,870.41 4.1747%

4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334,571,246.94 2.7831%

5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67,285,623.47 1.3916%

6

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167,285,623.47 1.3916%

合计 12,021,526,837.09 100%

9.中航投资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第五条、第六条、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5732K

3.成立时间：2008年11月6日

4.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院19号楼

5.法定代表人 ：周新民

6.注册资本：6,400,000万元

7.经营范围：经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军用航空器及发动机、制导武器、军用燃气轮机、武

器装备配套系统与产品的研究、设计、研制、试验、生产、销售、维修、保障及服务等业务；金融、租赁、通用

航空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等产业的投资与管理；民用航空

器及发动机、机载设备与系统、燃气轮机、汽车和摩托车及发动机（含零部件）、制冷设备、电子产品、环

保设备、新能源设备的设计、研制、开发、试验、生产、销售、维修服务；设备租赁；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承包

与施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船舶的技术开发、销

售；工程装备技术开发；新能源产品的技术开发。（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

8.股东情况：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100%股权。

9.中航工业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资信状况较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的关系

本次协议转让的受让方中航工业为转让方中航投资的实际控制人。

三、《资产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双方

甲方（转让方）：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二）拟转让股份数量

转让方系中航西飞股东，直接持有中航西飞160,136,566股股份，占中航西飞股份总数的5.76%。 转

让方同意将其全部持有的中航西飞股份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或“标

的资产” ），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受让标的资产及相应股东权利。

（三）转让价格及支付

1、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为实施国有资源整合或资产重组，

在国有股东之间转让且上市公司中的国有权益并不因此减少的， 股份转让价格应当根据上市公司股票

的每股净资产值、净资产收益率、合理的市盈率等因素合理确定。

结合上述定价原则，双方一致同意，本次股份转让以标的资产提示性公告日前30个交易日的每日加

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为基础确定转让价格，转让方将其持有的中航西飞股份以23.81元/股的价格转

让给受让方，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3,812,851,636.46元（大写：叁拾捌亿壹仟贰佰捌拾伍万壹

仟陆佰叁拾陆元肆角陆分）。双方同意标的股份的最终转让价格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有权机构最终批复

为准。

2、双方确认，本次协议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如下：

受让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15个工作日内将全部股份转让款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四）过渡期

1、本协议项下的过渡期为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股份过户（即标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过户登记至受让方名下）完成之日止的期间。

本次资产转让过渡期内，标的股份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转让数

量、转让价格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2、双方确认，本次资产转让，过渡期内标的股份所产生的一切损益由受让方承担或享有。

（五）资产转让交割

1、标的股份从转让方过户至受让方手续完成即本次股份转让交割完成。

2、双方配合标的股份完成交割（包括按照本协议规定的原则根据实际需要签署具体的转让文件、及

时签署和交付其他必要或合理的文件）。

（六）违约责任

1、如果任何一方(“违约方” )未履行或中止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承诺，或其在本协议中作

出的任何陈述和保证是不真实、不准确或不完整的，非违约方有权向违约方发出书面通知(“违约通知” )

说明该方违约的情况，并且有权(但无义务)决定给予违约方在收到违约通知后的10个工作日或违约通知

中载明的更长期限(“补救期限” )对违约予以补救。 如果违约方在补救期限内未能作出令非违约方满意

的补救，违约方应当赔偿由于其违约而造成的非违约方承担的全部损失。

2、如因不可抗力、法律变动情形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或因审批障碍导致本次股份转让无法实施，双

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七）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后成立， 待转让方控股股东中航工业产

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及中航工业董事会决议通过、中航工业批准本次股份转让后生效。

（八）其他

本次协议转让不存在股价对赌、股份代持、保底保收益、超额收益分成、附回购条款以及其他利益分

割安排或者补充协议，不存在出让方及其关联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为受让方提供资金支持、融资担保或

其他类似安排。

四、本次协议转让涉及的其他安排

无。

五、协议转让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情况

2025年5月6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披露了《关于同一控制下股

东拟非公开协议转让公司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及《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中航工业已按照协议约定向中航投资完成股份转让价款支付， 股份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3,812,851,636.46元，与公司前期披露、协议约定安排一致，前期公告披露后未签订补充协议或者作出

其他安排。

2025年5月28日，本次非公开协议转让涉及的160,136,566股公司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取得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过户日期为2025年5月27日，股份转让

性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控股股东中航工业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变动

数量（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比例(%) 持股数量（股） 比例(%)

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60,136,566 5.76% -160,136,566 0 0.0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057,055,754 38.01% +160,136,566 1,217,192,320 43.77%

西安飞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03,237,398 10.90% 0 303,237,398 10.90%

中航证券－兴业银行－中航

证券聚富优选2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2,141,800 0.08% 0 2,141,800 0.08%

合 计 1,522,571,518 54.75% 0 1,522,571,518 54.75%

六、备查文件

（一） 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协议转让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过户完成的

函。

（二）资产转让协议。

（三）承诺函。

（四）关于对中航投资非公开协议转让部分股票资产无异议的函。

（五）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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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一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2025年

5月28日在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孖岭社区凯丰路10号翠林大厦12层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27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由公司董事黄翔先生主持，应到董事5名，实到5名。 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黄翔先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由黄翔先生、李琛森先生、吴涤非先生组成战略委员会，并由黄翔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由孙俊英女士、苏晓鹏先生、黄翔先生组成审计委员会，并由孙俊英女士担任主任委员；

由孙俊英女士、苏晓鹏先生、李琛森先生组成提名委员会，并由孙俊英女士担任主任委员；

由苏晓鹏先生、孙俊英女士、黄翔先生组成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并由苏晓鹏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上述委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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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二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于2025年

5月28日在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孖岭社区凯丰路10号翠林大厦12层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27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翔先生主持，应到董事5名，实到5名。

公司拟任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阮旭里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琛森先生、于青川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吴涤非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42）。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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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8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2025年第

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阮旭里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李琛森先生、于青川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资格审核并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吴涤非

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上述人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

附件。

上述人员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其他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且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阮旭里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规定，联系方式如

下：

办公电话：0755-83521596

传真号码：0755-83521727

E-mail：ruanxuli@sz000004.cn

通信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孖岭社区凯丰路10号翠林大厦12层

特此公告。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阮旭里先生简历：

阮旭里先生，199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金融学硕士学历，已于2016年10月取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历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证券事务代表、监事，广州火舞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现任深圳国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深圳市国华智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

国华智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合肥拓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国华创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

国华未来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阮旭里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

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琛森先生简历：

李琛森先生，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已取得中国香港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现任广州华鸿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茂安源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广州睿通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深圳中

农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李琛森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

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李琛森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的

亲属，并在控股股东担任董事，除此以外，李琛森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于青川先生简历：

于青川先生，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曾就读于北京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EMBA总裁班；曾就职于中国第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司，历任分公司技术科副科长、

科长、副总经理；历任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浙江裕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本公司副总经理。

于青川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

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吴涤非先生简历：

吴涤非先生，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会计

师、经济师，历任安徽诚信会计师事务所评估部主任，浙江嘉兴亚达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广东南

海现代国际企业集团财务部经理、财务总监，深圳北大高科五洲医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深圳中农大科

技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吴涤非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

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吴涤非在控股股东担任董事，除此

以外，吴涤非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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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奥体西路2788号A塔2720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22,553,8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20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旭冬先生

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及召集人和主持人的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有关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韩俊先生出席会议；总经理葛效宏先生、副总经理于晖先生、副总经理邱方先生、副总经理

李雪女士、首席财务官段晓旭女士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0,955,560 99.6941 1,387,146 0.2654 211,100 0.0405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0,957,360 99.6944 1,258,646 0.2408 337,800 0.0648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0,985,160 99.6998 1,213,646 0.2322 355,000 0.0680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1,008,460 99.7042 1,207,346 0.2310 338,000 0.0648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1,258,660 99.7521 992,146 0.1898 303,000 0.0581

6、议案名称：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0,433,660 99.5942 1,780,946 0.3408 339,200 0.0650

7、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开展证券投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0,437,560 99.5950 1,730,846 0.3312 385,400 0.0738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0,826,860 99.6695 1,571,946 0.3008 155,000 0.0297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1,012,260 99.7049 1,202,146 0.2300 339,400 0.0651

10、议案名称：关于为上海隆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0,879,260 99.6795 1,637,446 0.3133 37,100 0.0072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0,962,060 99.6953 1,344,746 0.2573 247,000 0.0474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8,595,388 99.2424 3,564,918 0.6822 393,500 0.075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3,396,7

83

72.5664% 992,146 21.1955% 292,000 6.2381%

6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资

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

案

2,571,7

83

54.9464%

1,780,9

46

38.0501% 327,800 7.0035%

7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开

展证券投资的议案

2,575,6

83

55.0297%

1,730,8

46

36.9797% 374,000 7.9905%

8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2024 年 度 薪 酬 及

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2,964,9

83

63.3472%

1,571,9

46

33.5848% 143,600 3.0680%

9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3,150,3

83

67.3083%

1,202,1

46

25.6840% 328,000 7.0078%

10

关于为上海隆奕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提供股

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3,017,3

83

64.4667%

1,637,4

46

34.9842% 25,700 0.549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1、12属于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5、6、7、8、9、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田雅雄，刘亚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3296

证券简称：华勤技术 公告编号：

2025-053

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9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5 － 2025/6/6 2025/6/6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14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回购的2,967,877股股份不参与利润

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1,015,890,620股，扣除回购专户的股份数2,967,877股，以此

为基数计算，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9元（含税），本次将派发现金红利911,630,468.70元（含

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分配方案，仅进行现金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及送

红股，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1,012,922,743×0.9）÷1,015,890,620=0.8974元/股。

综上，本次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8974）÷（1+0）=前收盘价格-0.8974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5 － 2025/6/6 2025/6/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自行发放对象

上海奥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海南勤沅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海贤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海南创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等有关规定，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

的，实际计征税率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实际计征税率为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本次利润分配暂不代扣个人所得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人民币

0.90元/股，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

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资金账户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再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划付本

公司，由本公司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

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81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本次利润分配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81元/股。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

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

关申请办理。

（4）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

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

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81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

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

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5） 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本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90元/股，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方案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80221108

特此公告。

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117

证券简称：万林物流 公告编号：

2025-023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1438号古北国际财富中心2期31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8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2,676,76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500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樊继波先生、副董事长黄智华先生因工作原因以通讯方式参会，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副董事长郝剑斌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于劲松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139,006 97.7180 5,137,380 2.1169 400,380 0.1651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138,206 97.7177 5,158,180 2.1255 380,380 0.1568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145,306 97.7206 5,142,680 2.1191 388,780 0.1603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169,606 97.7306 5,126,780 2.1125 380,380 0.156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821,006 97.5870 5,476,380 2.2566 379,380 0.156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480,666 97.4467 5,780,320 2.3819 415,780 0.171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033,406 97.6745 5,236,880 2.1579 406,480 0.167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785,306 97.5723 5,408,280 2.2285 483,180 0.1992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100,666 97.7022 5,185,720 2.1368 390,380 0.1610

10、议案名称：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539,366 97.4709 5,753,020 2.3706 384,380 0.158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59,613,62

4

91.5001 5,137,380 7.8852

400,3

80

0.6147

2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59,612,82

4

91.4989 5,158,180 7.9172

380,3

80

0.5839

3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

59,619,92

4

91.5098 5,142,680 7.8934

388,7

80

0.5968

4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

59,644,22

4

91.5471 5,126,780 7.8690

380,3

80

0.5839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59,295,62

4

91.0120 5,476,380 8.4056

379,3

80

0.5824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

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的议案

58,955,28

4

90.4896 5,780,320 8.8721

415,7

80

0.6383

7

关于公司2025年度授

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

59,508,02

4

91.3380 5,236,880 8.0380

406,4

80

0.6240

8

关于公司未弥补的亏

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

分之一的议案

59,259,92

4

90.9572 5,408,280 8.3010

483,1

80

0.7418

9

关于修订 《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的议案

59,575,28

4

91.4413 5,185,720 7.9594

390,3

80

0.5993

10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结项及终止并将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59,013,98

4

90.5797 5,753,020 8.8302

384,3

80

0.59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左券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颖、孙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0338

证券简称：西藏珠峰 公告编号：

2025-024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柳营路305号4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0,956,44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85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建荣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孙华先生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裁茅元恺先生、副总裁胡晗东先生、黄亚婷女士、

洪宇玮先生，财务总监赵建雄先生现场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副总裁李增荣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列席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037,411 98.8647 836,532 1.0333 82,500 0.1020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033,411 98.8598 836,132 1.0328 86,900 0.1074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031,611 98.8576 842,032 1.0401 82,800 0.1023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及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878,011 98.6678 999,872 1.2350 78,560 0.0972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877,111 98.6667 1,021,032 1.2612 58,300 0.0721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067,511 98.9019 840,832 1.0386 48,100 0.0595

7、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019,111 98.8421 855,032 1.0561 82,300 0.1018

8、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035,811 98.8628 871,432 1.0764 49,200 0.0608

9、议案名称：《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18,715 87.4394 958,932 11.9464 49,300 0.6142

10、议案名称：《关于追认关联方并确认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49,115 87.8181 929,232 11.5764 48,600 0.6055

1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988,511 98.8043 921,232 1.1379 46,700 0.0578

12、议案名称：《关于继续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888,011 98.6802 1,018,032 1.2575 50,400 0.062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公司2024年

度董事薪酬及

津贴的议案》

6,948,515 86.5648 999,872 12.4564 78,560 0.9788

5

《公司2024年

度监事津贴的

议案》

6,947,615 86.5536 1,021,032 12.7200 58,300 0.7264

6

《公司2024年

度利润分配预

案》

7,138,015 88.9256 840,832 10.4751 48,100 0.5993

8

《公司2025年

度预计为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

保 额 度 的 议

案》

7,106,315 88.5307 871,432 10.8563 49,200 0.6130

9

《关于向控股

股东借款暨关

联 交 易 的 议

案》

7,018,715 87.4394 958,932 11.9464 49,300 0.6142

10

《关于追认关

联方并确认关

联 交 易 的 议

案》

7,049,115 87.8181 929,232 11.5764 48,600 0.6055

12

《关于继续购

买董监高责任

险的议案》

6,958,515 86.6894 1,018,032 12.6826 50,400 0.628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9、议案10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限公司、中国环球新技术进出口有限

公司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普通决议的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张旭、孙正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